LATH R 2 T F 2
113# & £37F % 10805L
ST A ERBMAECRBRERFRRE
A % YAP FOOK SOON (¢ = & : E£AG"8 > B kd I 4§)

FIALE FIEF AR AE SRR SRBRT AR (1138
% % 161515 - 7%%‘»'*)]*7%’% i3

2.

1=

’%}W‘ﬂ-

N

7
HARR 2 g 0 TR F AL
THEEGFHF IS L2 40T

N

S

\

<

YAP FOOK SOONj= = % r 1+ & e 2e e Bopd A sk B > ey #P B 3
£ o
Frxdchit & il 2 4977 2 P IE T o
9224
- AR EIE
Ry AR R REARF > R E- AR T
F BT ACFRAFE T G PR AT
fv?@ SRR 2R EALR AL ER [ A2 EiE o A2
PEATER k—fﬁﬂT’iL*ﬁ»@{% 7 o
DA KRIREFZ 2O REY  EREIPNETH 'J"!rtz‘:ﬁ;ﬁ
BeHwE F3TE ) » RIFEH
R I EmER L AP R
MoFALL é;F%i?é-$$E%@°
(2142 YAP FOOK SOON#7je %7 =] ~ fm #p s 2] ~ dds 22 5 33
MG RS2 B AR R AR AT S
2Bk (R 4375 %36-~37TF) u@ﬁﬁéﬁrﬁﬁ%fﬁyi
i%’i%%2%4‘¢p;&ié’ﬁﬁéﬁﬁﬁ$%ﬂ

7
=
W
N

XE

Y8
o
%

—

2

4 Tﬁl"]?if WEF2AM3EZI%1IAR T d X HETF )
€S R @h@%muz EE TS

=)

m‘

%— 7



RTHE2 24 % > 2 X i % 15915 %138 ~ 51611522~ %16
11523~ 516315212 5164153 517008222 24 » & &
FTP o

2y RRIFACEL P R R R 1L AT
RIS LR BES S URELUE R TS & R Db
1674 v r i M. 3w 3 OROOK00E 05 » 1
$2 1 v XX E T s 100F ~. .. 2 AL TR
WRPRREALS  FRFLG G Tekienitd hE1d
. , # 51 Ao d orgh (ot i) o

TPk 2 ors o 2% 53390249298 ~ $178 52452 =
A T AR S B PAE %191"; %527 ~ %1
BREABZMPEMHMA T JIZ AEZRTE TR~ - 8%
& A% % ‘3'J?§ % 2160% - 3}2212% R ERC =S R

2%}‘»’* BAEHEBYE Gtk oG R BBl B2
a B_lan ( L 47 AL ;ﬁfi’?) fefpdF2 7 » HGdH

T2 MEFARBIITRZBREAE TR 2 FHE o
SR 7%}‘»’*)]* P PR ¥ TimfgoodNight | 2 H
AEIFHEBAGESART > 3 PRABEZ FL ¥ S5 F

FER S %4M—Féﬁrkﬁﬁﬁi,éﬁgﬁgr,
&% $00E T 0 K- €11 A b E 2T Bpd AR



¥ RIER T SRR R B B ALE I FATIER B SRR
Bl RO3 RIABEION P e 0 ARA N B A ARG
T S A L S R S 2R

FhRAE B ITBERTAE F Ak BRIRER
RE= :EEL AL FELAH FIRL LB KT LA
%&Hiéﬁlﬁﬁ$%’m%@ﬁ%*$ THE® O kA
B Em k3 A Brsh b 2 21 0F R 2374 L 58
%ﬁigiﬁam%§M-vrk>1m§vuff%’h%pﬁﬂﬁ&
Bad -y ERL PR RPE ABERLESNEL
fefa BT H R PRUERGY  Z 2 A%z s ol
Ewmd Iz n ke 2 TALZ P RHS
PensF R a2z pd o (st p Y 252
.

?ﬁﬁ§’4i WA v figAGk g o 2
g E S A2 Raed BRI E - ik (R

7 ‘,)J];c :

(it > B e dhar* 24 5 2 BN e R F L A8
@’iéﬂﬂii.’ﬂ;”FQEEE?W%JﬁEJ§48ﬁ"NEI»Pm
v PR RGAE R e HUPR L Foh & B e iR e
%%F%w?fﬁfuk’%%ﬁ“mﬁﬁﬁfﬂﬁgﬁﬂ
TE ] % A8IE F 19T 2 R T o AdrFAorid £ Sbil b'L'rﬁ—’F-' ¢ 13k
1 (e rFEE > B LEEURLRALANT) 5 X
Yot B2 ~ 39T T 7;3(7’ y FaTh N RITE R T 2 b
EHAAL IR RFILY B (EL FERA3E ) o Bk
EE R B B T A '}?’Lﬂj‘%48ﬁ; %158 J’E«L SRR
2 ABETE T LT

Ol hF g2 o BP0 75 A5G ¥ @ife > 2

%3381"%%215%7*&&)3 2o Bdekdorgd il orn H P 1
1 EE (W AF ) Rt ki Harg ¥ L A%
F%P% PEF (LE&FES5437) A kI ERELE
P

"3«/)&‘1{0

b
i
mj



SESE R RR AP N N RS A R A

RN - IR T A E I TR i fcH ,% 75 > )
Z 5 3EZIFIATE ~ 53 AN ETF P2 o 55h 0 L
B R Ge & ot & B4 er7 9, 000~ {f%ﬁ: B2 2y %
F(LE&FEFA3T) > wdeE9, 0007~ 2 H o 58 > Ry
O BARTT AT Vickdorgd HEST 1197 24 o
REHREP PRI AR EG M £7 22000 itk
F|9 o

Vet he o BRI RT3 21 - $2990 ¥ IEHE ¥

3107522 ~ $4541% » H|dded < o

AEERBT PR ERA ST KRBT P LT IR TR

A < S I SV 3

\Lj
fm 4
X
(i
®
W
-
g
I
ETTS

M AEPER AR
Yo PR B TR HAt5200 P AR D PRI X R
FOF B REIEd o B X At ?‘;”rlﬁ’;gl F o ek RS 1520
R At ETEd 2 (RS EET A2 AHFE A) T 5l
FEEPBER o

¥ =3 A B 114 = 3 : 6 0

¢ %E
i &
B @f& B ir

(ﬁ, ¢l %%rﬁkggﬁ
oA E S L R
T A BT 2 4
V1ska A 0 3
TpHh 2P o

2 |FEULH (F5) 14 | umEL R




(\ER)

3 |ZmEBle

#* lJE?:ﬁ%ﬂ\f%‘S H i ;i‘ﬂj\ﬁ:
=

,:;]_..3'0%'* ’B’j\jﬁzo

4 |4 a4 59,0005

A 20 B AR o

o |AEZ=E4 (0PPO)

(1) IMET:000000000000000 -

000000000000000
QazHhzmopd 2%
B op B oo
6 |fedplA EBEBBED BRE AT
7MW e
TOFEIE&KIL BEBED B L A E PN
L
8 |xH#F1H RBBRREP BRL A E PN
FoMe
9 |FikliE REFGED 2L AR
7MW e
10 |#H -+ 1% BRREP B L AE PR
L
I =831+ REPGED B L KK N
7OMe
Tk 3 B Ak
PR A % 3391524
U I BT o AlE I TELT G

eSS TN ID A
LR St P EA




P EA A 5210

ERCINE BRSSP I S 4;5,,5@5 LT
7R

¢oERRAE S 2120%

hid o~ WBER S RE AFE S BERAMNEF NS R
BRA BRI ES R F o KA RSB A F e

N

ﬂ_b—‘
(Uil
H oo = A

(TR N R DT O R R

i ¥ L E g kB BT LA
PR ERARF PG F T 2 AR AT
iSRRI LR N 20E

-~,
M-

SR 0y T A

- S RABEAAEETE TR E R N AT g
’%;ﬁ*%i% B8 o

FREFH LR EL AT kR 2 s A 9
AR R R K

Iy

TR AR A 0 R3E N I0ENT G Y
fﬁﬁi%fri H;;’i]-";. ;UIJ“T%J*"‘ o __/,D{& E;j;}’n ?7}/& ? -‘71 é%fr
FRIR~F o ALY P HE T G A HARTL N5, 0009

t A LUREVE 3 A
113# B F % 161515
A 2+ YAP FOOK SOON (¥ 3% : 45" )

A FREHREXE  F R R URKA T WK
REFEEIHRT ATIEE x’r,”iév\,iizr"f

PREF

-

w®
St
mi



~ YAP FOOK SOON (¢ 3% : £485" - T HEA® ) Sd @i

RUTELEGRAMPRAL " M3 | 22 % #5354 A 5 > A 113211

PR o EEiT A T2 E 10 e
AfeBEH BB E LR AT cSFHE WAL S| A
13297 15p A2 M F TR A BROL P 27 5
d eI R REF LS FEIARTHE > Ty

4
N

EARHAIIB3ELLY TP 10PF3043F » 23773 OF OOR00
BAUA-REFAPP e 2348 (T F) 1008 ~ 3 F A0
FPEARES AR E BB LR ABE A e A2 org >
A AN KT S AE R ITETE D w2k
B -FRzaEF T2 FeaEFAr T2 e 11
JELIL P TP 10pF3Aa o FpFsF » d ¥ 8 P MR S f 2 | B
2,107 (e i mAKR) 2475 £45 0 7 d A8 TE
LEGRAM# = "AK™ & 13, = R 2 4L ' 3= goodNight | 2
Cdn A EARET113# 110 Tp 10M 3435 > #jLire 5 OF
OO#00% 08% £ ¥ 2 fcB-100F ~ > 1 F1E ¥ 5 4 £ £ 5
FERIT EARRE R RAI 2 A EFHFLE  GHES
WEH A T Ao 2L »]{%jxljx ;gr%'-«m]iﬁl,\ N
AARAEIe 1T (B0 RAR) 2 s k1A - Er
Sl B~ el T EFFIE-MREE152,000~ (A
000~c #BEXE) ~2gd (2 Fed 5k
L) 4o

S RES NI AAD ERES S AR e
g T AT)e i E
- CEBFEZ FEEY
% E A raTd
1

?}i%i—“f“'ﬁ*ﬁ“gé'@‘fﬁﬁﬁﬁ;% K& p 7,000~ 2 7~
2 ERES R B A R
P 3F E‘a‘%ﬂ (R ARNV LA O R
EzP100F ~R & > 5l BF 5
LE2EF o

CASS



(\ER)

B A A=A+ el e
FATEFAL SR %\5

SRIEERE #

o4
%
7

LA AL FEART R Ap A

R %ﬁ:/\ %?’Eﬁ,%apﬁﬁg@ , ﬁ"»

P B2 HI000 AR FH

mRERE g FEERE LT

o

= S sE R AT
nEERLEE - SRR
Jode L4~ dod b5 P A2
SR ILAL SRR E A
PR CEREZRE
ZEFER PR R
L EBEH e rgn R
RytE ez fudp ey

'J{:/\»«Lr;};tl+,,haf 9‘1@1‘}_;34«,%4;§ .Fj:

DR E T R s o 2374

27
)

&
4.)

)

3
R

dmy R

L FK

m B PE s 3 gt 1100

F#or B2 FEE1008 ~ K

AL T L s e AR % 33908 2

E e S IFECBAPA AR - Pa/z%i210n+1%

FH~F - «m‘ﬁl‘f%ﬂ/z H190% % 278 »
B

hEREP AR RS

=

£ 1 R® 13

e

$N\R

2. A% 238 ~ %138 5240234
> 3~ %2120

¥ E‘w )
4

‘ﬂq}. iy

-
[—
DO

_H

DO

F -
[E—
(n]
pan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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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金訴字第108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YAP FOOK SOON（中文名：葉福順，馬來西亞籍） 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6151號)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YAP FOOK SOON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。
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事項
　㈠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，依檢察一體原則，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，亦非不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，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，或於不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，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。查公訴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，業依卷內事證，刪除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事實及罪名（見金訴卷第37頁），則揆諸前揭說明，公訴人上開補充或更正於法均無不合，本院自應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為本案審理範圍。
　㈡被告YAP FOOK SOON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（見金訴卷第36、37頁）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、被告之意見後，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是本案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1條之3、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刪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1行所載「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」之記載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5至16行補充更正為「...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巷0號，持偽造之工作證向吳芳真出示後收取100萬元...」及補充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、審理時之自白」、「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」為證據外，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（如附件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罪名：
　⒈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一般洗錢未遂罪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。
　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偽造之工作證1張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）後復持之行使，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　㈡共同正犯：被告就上開犯行，與「玩命goodNight」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。
　㈢想像競合：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。
　㈣刑之減輕：
　⒈被告已著手實施本案詐欺犯行，因警方當場查獲而未發生犯罪結果，為未遂犯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後段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　⒉按犯詐欺犯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，如有犯罪所得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，減輕其刑；犯洗錢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，減輕其刑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詐欺犯罪、洗錢罪之犯行，但被告並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自不能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㈤量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馬來西亞籍，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金錢，竟跨國加入本案詐欺集團，來本國擔任向被害人領取詐騙金額之車手工作，使告訴人吳芳真受有遭受詐騙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之危險，所為應予嚴厲譴責。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或取得其原諒，犯後態度尚可；及被告於本案之前無遭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素行尚佳；暨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造成之危害，兼衡被告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，從事手機維修工作，家庭經濟狀況普通，與父親、哥哥同住、未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金訴卷第44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四、沒收：
　㈠按犯詐欺犯罪，其供犯罪所用之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均沒收之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核該規定係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，故本案關於犯詐欺犯罪供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，即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張工作證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），及如附表編號2、3所示之物，均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明確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宣告沒收。
　㈡按犯罪預備之物，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，得沒收之，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張工作證（尚未裁切），業據被告坦承為其所有，且為本案犯罪預備之物等語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是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
　㈢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2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坦承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9,000元是詐騙集團交付之酬勞等語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故扣案9,000元為其犯罪所得，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編號5至11所示之物，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，爰不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楊仲萍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何蕙君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劉得為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紀語
附表：
		編號

		名稱

		備註



		1

		偽造之工作證2張

		⑴姓名：陳志隆
⑵其中1張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；另1張尚未裁切，為犯罪預備之物。



		2

		智慧型手機（華為）1支

		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



		3

		無線耳機1組

		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



		4

		現金新臺幣9,000元

		被告之犯罪所得。



		5

		智慧型手手機（OPPO）

		⑴IMEI:000000000000000、000000000000000
⑵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6

		收據1本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7

		智慧型手錶1支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8

		夾板1本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9

		印泥1個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10

		提款卡1張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11

		契約書1本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


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件：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615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，下稱葉福順）經由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「低調」之不詳友人介紹，於民國113年11月3日搭機來台擔任詐欺集團之「車手」工作，負責向被害人收取詐欺集團所詐得之現金款項。詐欺集團不詳之成員先於113年9月15日起，以投資「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」為由誆騙吳芳真，致吳芳真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，並與吳芳真相約於113年11月7日10時30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號統一超商竹楊門市面交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投資款；嗣葉福順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、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，於113年11月7日10時3分前某時許，由詐欺集團某成員交付偽造之工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等物予葉福順，並由通訊軟體TELEGRAM群組「AK下車隊」成員之暱稱「玩命goodNight」之人指示葉福順於113年11月7日10時3分許，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巷0號向吳芳真收取100萬元，惟因吳芳真發覺受騙報警處理，葉福順遂遭埋伏在旁之員警當場查獲，逮捕葉福順而未遂，並扣得手機2支、收據本1本、智慧型手錶1支、無線耳機1組、工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2張、板夾1本、印泥1個、收取工資用提款卡1張、現金共1萬2,000元（其中3,000元已發還吳芳真）、契約書（姓名：嚴文崇，另案處理）等物。
二、案經吳芳真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葉福順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坦承以每日7,000元之代價，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持前揭工作證，欲向告訴人吳芳真收取100萬元現金，惟遭警當場查獲之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吳芳真於警詢中之指述

		告訴人吳芳真遭投資詐欺，相約於前開時、地交付100萬元投資款，惟告訴人發覺遭騙即報警處理，並於前開時、地當場逮獲被告之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所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對話記錄截圖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案物照片、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、被告手機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及翻拍照片

		1、佐證告訴人遭投資詐欺，而於 前開時、地欲交付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
2.佐證被告於前開時、地向告訴人提示偽造工作證收取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、同法第210條偽造文書、第212條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等罪嫌。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又被告一行為觸上開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處斷。被告已著手於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而未遂，為未遂犯，請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　致 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仲萍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 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許依婷　　　　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金訴字第108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YAP FOOK SOON（中文名：葉福順，馬來西亞籍） 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

度偵字第16151號)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以簡式

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

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YAP FOOK SOON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壹

年。

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事項

　㈠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，依檢察一體原則，到庭實行公

    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，亦非不得本

    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，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，或於不

    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，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。查

    公訴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，業依卷內事證，刪除被告

    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事實及罪名（見金訴卷第37頁），則揆諸

    前揭說明，公訴人上開補充或更正於法均無不合，本院自應

    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為本案審理範圍。

　㈡被告YAP FOOK SOON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最輕本刑為3年

   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

    之陳述（見金訴卷第36、37頁）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

    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、被告之意見後，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

    序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由受命法官獨

    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是本案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

    273條之2規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

    1條之3、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

    敘明。

二、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刪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1行所

    載「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」之記載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5至

    16行補充更正為「...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巷0號，持偽造

    之工作證向吳芳真出示後收取100萬元...」及補充「被告於

    本院準備程序、審理時之自白」、「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

    示之物」為證據外，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（如附件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罪名：

　⒈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三人

   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

    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一般洗錢

    未遂罪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。

　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偽造之工

    作證1張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）後復持之行使，其偽造特種

    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
　㈡共同正犯：被告就上開犯行，與「玩命goodNight」及其他本

    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

    犯。

　㈢想像競合：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

    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

    罪處斷。

　㈣刑之減輕：

　⒈被告已著手實施本案詐欺犯行，因警方當場查獲而未發生犯

    罪結果，為未遂犯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後段規定，減輕

    其刑。

　⒉按犯詐欺犯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，如有犯罪所得

    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，減輕其刑；犯洗錢罪，在偵查及

   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

    ，減輕其刑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、洗錢防制

    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

    時均自白詐欺犯罪、洗錢罪之犯行，但被告並未自動繳交犯

    罪所得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自不能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。

　㈤量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馬來西亞籍，

    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金錢，竟跨國加入本案詐欺集團，來本

    國擔任向被害人領取詐騙金額之車手工作，使告訴人吳芳真

    受有遭受詐騙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之危險，所為應予嚴

    厲譴責。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

    和解或取得其原諒，犯後態度尚可；及被告於本案之前無遭

    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素行尚佳；暨被告之犯罪動機、

    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造成之危害，兼衡被告自述國中肄業之

    智識程度，從事手機維修工作，家庭經濟狀況普通，與父親

    、哥哥同住、未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金

    訴卷第44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四、沒收：

　㈠按犯詐欺犯罪，其供犯罪所用之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

    否，均沒收之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

    文，核該規定係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，故本案關於犯詐欺犯

    罪供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，即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

    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張

    工作證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），及

    如附表編號2、3所示之物，均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，

    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明確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應依

   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

    為人與否，宣告沒收。

　㈡按犯罪預備之物，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，得沒收之，刑法

    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

    張工作證（尚未裁切），業據被告坦承為其所有，且為本案

    犯罪預備之物等語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是爰依上開規定宣

    告沒收。

　㈢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2項之沒收，於

   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

   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坦

    承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9,000元是詐騙集團交付之酬勞等語

    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故扣案9,000元為其犯罪所得，應依

    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編號5至11所示之物，無

    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，爰不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

310條之2、第454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楊仲萍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何蕙君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劉得為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紀語

附表：

編號 名稱 備註 1 偽造之工作證2張 ⑴姓名：陳志隆 ⑵其中1張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；另1張尚未裁切，為犯罪預備之物。 2 智慧型手機（華為）1支 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 3 無線耳機1組 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 4 現金新臺幣9,000元 被告之犯罪所得。 5 智慧型手手機（OPPO） ⑴IMEI:000000000000000、000000000000000 ⑵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6 收據1本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7 智慧型手錶1支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8 夾板1本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9 印泥1個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10 提款卡1張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11 契約書1本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
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

   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
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

    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

    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

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,000萬

元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件：
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615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，下稱葉福順）經由通訊軟

    體TELEGRAM暱稱「低調」之不詳友人介紹，於民國113年11

    月3日搭機來台擔任詐欺集團之「車手」工作，負責向被害

    人收取詐欺集團所詐得之現金款項。詐欺集團不詳之成員先

    於113年9月15日起，以投資「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」為

    由誆騙吳芳真，致吳芳真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，並與吳芳

    真相約於113年11月7日10時30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號

    統一超商竹楊門市面交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投資款；嗣

    葉福順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

    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、

    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，於113年1

    1月7日10時3分前某時許，由詐欺集團某成員交付偽造之工

    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等物予葉福順，並由通訊軟體TELEGR

    AM群組「AK下車隊」成員之暱稱「玩命goodNight」之人指

    示葉福順於113年11月7日10時3分許，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

    巷0號向吳芳真收取100萬元，惟因吳芳真發覺受騙報警處理

    ，葉福順遂遭埋伏在旁之員警當場查獲，逮捕葉福順而未遂

    ，並扣得手機2支、收據本1本、智慧型手錶1支、無線耳機1

    組、工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2張、板夾1本、印泥1個、收

    取工資用提款卡1張、現金共1萬2,000元（其中3,000元已發

    還吳芳真）、契約書（姓名：嚴文崇，另案處理）等物。

二、案經吳芳真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葉福順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以每日7,000元之代價，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持前揭工作證，欲向告訴人吳芳真收取100萬元現金，惟遭警當場查獲之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吳芳真於警詢中之指述 告訴人吳芳真遭投資詐欺，相約於前開時、地交付100萬元投資款，惟告訴人發覺遭騙即報警處理，並於前開時、地當場逮獲被告之事實。 3 告訴人所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對話記錄截圖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案物照片、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、被告手機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及翻拍照片 1、佐證告訴人遭投資詐欺，而於 前開時、地欲交付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 2.佐證被告於前開時、地向告訴人提示偽造工作證收取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3人

   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、同法第210條偽造文書、第212條

    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之一般

    洗錢未遂等罪嫌。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

    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又被告一

    行為觸上開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，

    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處斷。被告已著手於加重詐

    欺取財犯行之實行而未遂，為未遂犯，請依刑法第25條第2

    項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　致 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仲萍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 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許依婷　　　　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金訴字第108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YAP FOOK SOON（中文名：葉福順，馬來西亞籍） 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6151號)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YAP FOOK SOON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。
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事項
　㈠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，依檢察一體原則，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，亦非不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，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，或於不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，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。查公訴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，業依卷內事證，刪除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事實及罪名（見金訴卷第37頁），則揆諸前揭說明，公訴人上開補充或更正於法均無不合，本院自應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為本案審理範圍。
　㈡被告YAP FOOK SOON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（見金訴卷第36、37頁）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、被告之意見後，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是本案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1條之3、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刪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1行所載「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」之記載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5至16行補充更正為「...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巷0號，持偽造之工作證向吳芳真出示後收取100萬元...」及補充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、審理時之自白」、「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」為證據外，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（如附件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罪名：
　⒈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一般洗錢未遂罪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。
　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偽造之工作證1張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）後復持之行使，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　㈡共同正犯：被告就上開犯行，與「玩命goodNight」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。
　㈢想像競合：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。
　㈣刑之減輕：
　⒈被告已著手實施本案詐欺犯行，因警方當場查獲而未發生犯罪結果，為未遂犯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後段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　⒉按犯詐欺犯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，如有犯罪所得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，減輕其刑；犯洗錢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，減輕其刑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詐欺犯罪、洗錢罪之犯行，但被告並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自不能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㈤量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馬來西亞籍，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金錢，竟跨國加入本案詐欺集團，來本國擔任向被害人領取詐騙金額之車手工作，使告訴人吳芳真受有遭受詐騙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之危險，所為應予嚴厲譴責。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或取得其原諒，犯後態度尚可；及被告於本案之前無遭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素行尚佳；暨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造成之危害，兼衡被告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，從事手機維修工作，家庭經濟狀況普通，與父親、哥哥同住、未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金訴卷第44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四、沒收：
　㈠按犯詐欺犯罪，其供犯罪所用之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均沒收之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核該規定係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，故本案關於犯詐欺犯罪供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，即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張工作證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），及如附表編號2、3所示之物，均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明確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宣告沒收。
　㈡按犯罪預備之物，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，得沒收之，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張工作證（尚未裁切），業據被告坦承為其所有，且為本案犯罪預備之物等語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是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
　㈢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2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坦承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9,000元是詐騙集團交付之酬勞等語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故扣案9,000元為其犯罪所得，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編號5至11所示之物，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，爰不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楊仲萍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何蕙君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劉得為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紀語
附表：
		編號

		名稱

		備註



		1

		偽造之工作證2張

		⑴姓名：陳志隆
⑵其中1張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；另1張尚未裁切，為犯罪預備之物。



		2

		智慧型手機（華為）1支

		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



		3

		無線耳機1組

		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



		4

		現金新臺幣9,000元

		被告之犯罪所得。



		5

		智慧型手手機（OPPO）

		⑴IMEI:000000000000000、000000000000000
⑵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6

		收據1本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7

		智慧型手錶1支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8

		夾板1本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9

		印泥1個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10

		提款卡1張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		11

		契約書1本

		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






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件：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615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，下稱葉福順）經由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「低調」之不詳友人介紹，於民國113年11月3日搭機來台擔任詐欺集團之「車手」工作，負責向被害人收取詐欺集團所詐得之現金款項。詐欺集團不詳之成員先於113年9月15日起，以投資「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」為由誆騙吳芳真，致吳芳真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，並與吳芳真相約於113年11月7日10時30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號統一超商竹楊門市面交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投資款；嗣葉福順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、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，於113年11月7日10時3分前某時許，由詐欺集團某成員交付偽造之工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等物予葉福順，並由通訊軟體TELEGRAM群組「AK下車隊」成員之暱稱「玩命goodNight」之人指示葉福順於113年11月7日10時3分許，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巷0號向吳芳真收取100萬元，惟因吳芳真發覺受騙報警處理，葉福順遂遭埋伏在旁之員警當場查獲，逮捕葉福順而未遂，並扣得手機2支、收據本1本、智慧型手錶1支、無線耳機1組、工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2張、板夾1本、印泥1個、收取工資用提款卡1張、現金共1萬2,000元（其中3,000元已發還吳芳真）、契約書（姓名：嚴文崇，另案處理）等物。
二、案經吳芳真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葉福順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坦承以每日7,000元之代價，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持前揭工作證，欲向告訴人吳芳真收取100萬元現金，惟遭警當場查獲之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吳芳真於警詢中之指述

		告訴人吳芳真遭投資詐欺，相約於前開時、地交付100萬元投資款，惟告訴人發覺遭騙即報警處理，並於前開時、地當場逮獲被告之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所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對話記錄截圖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案物照片、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、被告手機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及翻拍照片

		1、佐證告訴人遭投資詐欺，而於 前開時、地欲交付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
2.佐證被告於前開時、地向告訴人提示偽造工作證收取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、同法第210條偽造文書、第212條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等罪嫌。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又被告一行為觸上開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處斷。被告已著手於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而未遂，為未遂犯，請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　致 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仲萍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 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許依婷　　　　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金訴字第108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YAP FOOK SOON（中文名：葉福順，馬來西亞籍） 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6151號)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YAP FOOK SOON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。

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事項

　㈠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，依檢察一體原則，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，亦非不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，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，或於不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，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。查公訴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，業依卷內事證，刪除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事實及罪名（見金訴卷第37頁），則揆諸前揭說明，公訴人上開補充或更正於法均無不合，本院自應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為本案審理範圍。

　㈡被告YAP FOOK SOON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（見金訴卷第36、37頁）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、被告之意見後，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是本案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1條之3、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刪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1行所載「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」之記載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5至16行補充更正為「...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巷0號，持偽造之工作證向吳芳真出示後收取100萬元...」及補充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、審理時之自白」、「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」為證據外，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（如附件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罪名：

　⒈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一般洗錢未遂罪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。

　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偽造之工作證1張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）後復持之行使，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
　㈡共同正犯：被告就上開犯行，與「玩命goodNight」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。

　㈢想像競合：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。

　㈣刑之減輕：

　⒈被告已著手實施本案詐欺犯行，因警方當場查獲而未發生犯罪結果，為未遂犯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後段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
　⒉按犯詐欺犯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，如有犯罪所得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，減輕其刑；犯洗錢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，減輕其刑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詐欺犯罪、洗錢罪之犯行，但被告並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自不能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。

　㈤量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馬來西亞籍，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金錢，竟跨國加入本案詐欺集團，來本國擔任向被害人領取詐騙金額之車手工作，使告訴人吳芳真受有遭受詐騙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之危險，所為應予嚴厲譴責。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或取得其原諒，犯後態度尚可；及被告於本案之前無遭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素行尚佳；暨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造成之危害，兼衡被告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，從事手機維修工作，家庭經濟狀況普通，與父親、哥哥同住、未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金訴卷第44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四、沒收：

　㈠按犯詐欺犯罪，其供犯罪所用之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均沒收之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核該規定係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，故本案關於犯詐欺犯罪供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，即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張工作證（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），及如附表編號2、3所示之物，均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明確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宣告沒收。

　㈡按犯罪預備之物，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，得沒收之，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其中1張工作證（尚未裁切），業據被告坦承為其所有，且為本案犯罪預備之物等語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是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

　㈢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2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坦承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9,000元是詐騙集團交付之酬勞等語（見金訴卷第43頁），故扣案9,000元為其犯罪所得，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編號5至11所示之物，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，爰不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楊仲萍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何蕙君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劉得為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 　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紀語

附表：

編號 名稱 備註 1 偽造之工作證2張 ⑴姓名：陳志隆 ⑵其中1張已裁切放入證件套，被告持以向告訴人出示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；另1張尚未裁切，為犯罪預備之物。 2 智慧型手機（華為）1支 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 3 無線耳機1組 用以聯繫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，為供犯罪所用之物。 4 現金新臺幣9,000元 被告之犯罪所得。 5 智慧型手手機（OPPO） ⑴IMEI:000000000000000、000000000000000 ⑵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6 收據1本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7 智慧型手錶1支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8 夾板1本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9 印泥1個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10 提款卡1張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11 契約書1本 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。 
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
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
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件：
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615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YAP FOOK SOON（中譯：葉福順，下稱葉福順）經由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「低調」之不詳友人介紹，於民國113年11月3日搭機來台擔任詐欺集團之「車手」工作，負責向被害人收取詐欺集團所詐得之現金款項。詐欺集團不詳之成員先於113年9月15日起，以投資「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」為由誆騙吳芳真，致吳芳真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，並與吳芳真相約於113年11月7日10時30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號統一超商竹楊門市面交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投資款；嗣葉福順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、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，於113年11月7日10時3分前某時許，由詐欺集團某成員交付偽造之工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等物予葉福順，並由通訊軟體TELEGRAM群組「AK下車隊」成員之暱稱「玩命goodNight」之人指示葉福順於113年11月7日10時3分許，前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巷0號向吳芳真收取100萬元，惟因吳芳真發覺受騙報警處理，葉福順遂遭埋伏在旁之員警當場查獲，逮捕葉福順而未遂，並扣得手機2支、收據本1本、智慧型手錶1支、無線耳機1組、工作證（姓名：陳志隆）2張、板夾1本、印泥1個、收取工資用提款卡1張、現金共1萬2,000元（其中3,000元已發還吳芳真）、契約書（姓名：嚴文崇，另案處理）等物。

二、案經吳芳真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葉福順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以每日7,000元之代價，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持前揭工作證，欲向告訴人吳芳真收取100萬元現金，惟遭警當場查獲之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吳芳真於警詢中之指述 告訴人吳芳真遭投資詐欺，相約於前開時、地交付100萬元投資款，惟告訴人發覺遭騙即報警處理，並於前開時、地當場逮獲被告之事實。 3 告訴人所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對話記錄截圖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案物照片、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、被告手機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及翻拍照片 1、佐證告訴人遭投資詐欺，而於 前開時、地欲交付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 2.佐證被告於前開時、地向告訴人提示偽造工作證收取100萬元投資款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、同法第210條偽造文書、第212條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等罪嫌。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又被告一行為觸上開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處斷。被告已著手於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而未遂，為未遂犯，請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　致 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仲萍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 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許依婷　　　　



